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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０

证券简称：卧龙电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０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一、发行股份情况

１

、发行数量：

４２２

，

７９８

，

４８０

股

２

、发行价格：

４．２０

元

／

股

３

、发行对象：浙江卧龙舜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卧龙投资”）

４

、发行对象及限售期：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

股

）

限售期

（

月

）

限售期截止日

卧龙投资

４２２

，

７９８

，

４８０ ３６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５

、预计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６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

证明， 公司向卧龙投资非公开发行

４２２

，

７９８

，

４８０

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办理完

毕。

二、资产过户情况

本公司接到中国证监会批复后及时开展了资产交割工作，香港卧龙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

户事宜履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收到股权过户变更证明文件。 截至目前，标的资产已

过户完毕，香港卧龙成为卧龙电气全资子公司。

释 义

在本公告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重组报告书 指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公司

、

卧龙电气 指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５８０

卧龙控股

、

卧龙集团 指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

、

香港卧龙 指 香港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

卧龙投资 指 浙江卧龙舜禹投资有限公司

拟购买资产

交易标的

指 香港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

、

本次重组

、

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

指

卧龙电气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

，

向卧龙投资购买香港卧龙

１００％

股权

《

框架协议

》

指

《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卧龙舜禹投资有限公司之重大资

产购买框架协议

》

《

重大资产购买协议

》

指

《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卧龙舜禹投资有限公司之重大资

产购买协议

》

《

盈利补偿协议

》

指

《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卧龙舜禹投资有限公司之盈利补

偿协议

》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ＡＴＢ

驱动股份

、

ＡＴＢ

指

ＡＴＢ Ａｕｓｔｒｉａ Ａｎｔｒｉｅｂｓｔｅｃｈｎｉｋ ＡＧ

海通证券

、

本独立财务顾问

、

独立财务顾问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杜律师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立信

、

审计机构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中企华

、

评估机构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

、

ＣＮＹ

指 人民币元

一、本次发行概述

（一）本次交易方案基本概述

本次交易系卧龙电气向卧龙投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有的香港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其中：卧龙电气通过向卧龙投资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香港卧龙

８５％

的股权，同时支付现金

向卧龙投资购买其持有的香港卧龙

１５％

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安排配套融资。

本次交易完成后，卧龙电气将持有香港卧龙

１００％

的股权，并将通过香港卧龙间接持有

ＡＴＢ

驱动股份

９８．９２６％

的股权。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已经公司五届十四次临时董事会、五届十六次临时董

事会、五届十八次临时董事会和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卧龙舜

禹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９６６

号），核准公司向卧龙投资发行

４２２

，

７９８

，

４８０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实施过程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卧龙电气发布公告，由于正在筹划重大事项且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股价

异常波动，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起停牌。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卧龙电气发布公告，由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尚在商讨、论证、完善过程中，

相关材料的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不超过

３０

天。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卧龙投资的股东做出股东决定，同意公司以所持香港卧龙

８５％

股权认购卧龙电气

定向发行的股份，将香港卧龙

１５％

股权转让至卧龙电气，卧龙电气以现金受让上述股权；同意签署《重大

资产购买框架协议》以及出具相关的承诺声明。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卧龙电气召开五届十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重大资产购买框架协议

＞

的议案》、

《关于

＜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

上述表决中，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同日，全体独立董事出具了《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

意见》，同意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卧龙电气五届七次监

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相应的议案。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卧龙投资的股东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卧龙投资以所持香港卧龙

８５％

股权认购卧龙

电气定向发行之股份；同意公司将所持香港卧龙

１５％

股权转让至卧龙电气，卧龙电气以现金受让上述股

权；同意公司签署《重大资产购买协议》、《盈利补偿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协议文件。

６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卧龙电气召开五届十六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

＜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摘要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重大资产购买协

议

＞

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盈利补偿协议

＞

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

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

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浙江卧龙舜禹投资有限公

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将上

述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表决，上述表决中，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同日，全体独立董事出具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

独立意见》，同意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具体事项；卧龙电气五

届九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相应的具体议案。

７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在

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议案时，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８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

浙江卧龙舜禹投资有限公司重组项目核准的批复》（发改外资［

２０１３

］

１０１４

号），同意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９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下发《商务部关于同意香港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变更境

内投资主体的批复》（商合批［

２０１３

］

５２３

号），同意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香港卧龙变更境内投资主体。

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５

次

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本次交易事项获无条件通过。

１１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公司召开五届十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发行价格相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４．２０

元

／

股，发行股份数

量由

４１７

，

８２４

，

３８０

股调整为

４２２

，

７９８

，

４８０

股，现金对价由

３１３

，

３６８

，

２８５

元调整为

３１３

，

３６８

，

２８４

元。

１２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香港卧龙收到股权过户变更证明文件，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已过户完毕，香港卧

龙成为卧龙电气全资子公司。

１３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卧龙电气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

记证明》、《

Ａ

股前

１０

名股东名册查询证明》，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办理完成。

１４

、综上所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依法获得相关的批准与授权，标的资产已交割完毕，相应新增股

份已完成登记。本公司尚需在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向卧龙投资支付现金对价，此外，公司还需召开董事会审

议通过公司章程修改的相关议案并在工商行政管理局换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三）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１

、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方式。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卧龙投资。 卧龙投资以持有的香港卧龙

８５％

股权认

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其余香港卧龙

１５％

股权由卧龙电气以现金认购。

４

、发行股份的价格、定价原则及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

１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卧龙电气董事会通过本次交易预案相关决议的公告之日。

（

２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办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交易预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为

４．２５

元

／

股，该价格已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由于卧龙电气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实施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０５５

元，据此调

整后的发行价格为

４．２０

元

／

股。 该调整后的发行价格由公司五届十八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５

、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向卧龙投资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２２

，

７９８

，

４８０

股购买其所持有的香港卧龙

８５％

的股权， 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比例为

３８．０７％

。

６

、认购方式

卧龙投资以其拥有的标的资产认购公司本次拟发行的股份。

７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向卧龙投资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若卧龙投

资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卧龙电气与卧龙投资将根据相关

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对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资产为卧龙投资持有的香港卧龙

１００％

股权，截至目前，标的

资产过户手续办理完毕。

（五）资产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了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新增注册资本

及股本的情况，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１０４３８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卧龙电气变更后

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１１０

，

５２７

，

２３６．０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卧龙电气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Ａ

股前

１０

名股东名册查询证明》，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办理完成。

（六）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认为：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卧龙电气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

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目前，相关资产已办

理完毕过户手续，上市公司已合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卧龙电气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的

４２２

，

７９８

，

４８０

股股份已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 卧龙电气还需向交易对方支付

３１３

，

３６８

，

２８４

元。卧龙电气尚需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该等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性的法律障碍。

２

、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发行的法律顾问金杜律师认为： 本次交易项下交易对象确定及新股发行相关过程安排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影响本次交易实施的重大不利事项；公司尚

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增加事宜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相关信息披露等后续手续。

二、本次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为

４２２

，

７９８

，

４８０

股，发行对象为卧龙投资。

该等股票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预计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２

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卧龙舜禹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址：上虞市人民西路

１８０１

号

法定代表人：陈建成

注册资本：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６８２０００１０２４４３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０６８２５８０３７４７８８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服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

许可经营的项目）

关联关系：卧龙投资系卧龙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是公司的关联方。

三、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性质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５５ １７５

，

７４８

，

０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上虞市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

２．６６ １８

，

３１１

，

１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陈建成

２．３４ １６

，

０６６

，

８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诺安鸿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３ ７

，

０８１

，

３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

０．９２ ６

，

３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永苗

０．８０ ５

，

５１９

，

１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

０．６９ ４

，

７３５

，

０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赵月环

０．６３ ４

，

３３７

，

１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邱跃

０．６２ ４

，

２８０

，

３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融通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５６ ３

，

８１７

，

９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性质

浙江卧龙舜禹投资有限公司

３８．０７％ ４２２

，

７９８

，

４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８３％ １７５

，

７４８

，

０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上虞市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

１．６５％ １８

，

３１１

，

１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陈建成

１．４５％ １６

，

０６６

，

８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１％ １２

，

３０５

，

１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诺安鸿鑫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０．６４％ ７

，

０８１

，

３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

０．６１％ 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永苗

０．５０％ ５

，

５１９

，

１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

０．４３％ ４

，

７３５

，

０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邱跃

０．３９％ ４

，

２８０

，

３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四、本次交易前后股本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如下：

单位

：

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１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

份

０ ４２２

，

７９８

，

４８０ ４２２

，

７９８

，

４８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合计

０ ４２２

，

７９８

，

４８０ ４２２

，

７９８

，

４８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６８７

，

７２８

，

７５６ ０ ６８７

，

７２８

，

７５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合计

６８７

，

７２８

，

７５６ ０ ６８７

，

７２８

，

７５６

股份总额

６８７

，

７２８

，

７５６ ４２２

，

７９８

，

４８０ １

，

１１０

，

５２７

，

２３６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第一大股东为卧龙投资，卧龙控股为卧龙投资的一致行动人，陈建成为卧龙控

股、卧龙投资以及卧龙电气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五、董事会讨论与分析

根据立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１００５８

号《审计报告》，立信针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具的信会

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１０１８６

号《审计报告及备考合并财务报表》以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１０１８５

号《备考盈

利预测审核报告》分析，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一、财务安全性分析

（一）交易前后资产构成比较分析

根据立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１００５８

号《审计报告》以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１０１８６

号《审

计报告及备考合并财务报表》， 对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备考合并资产负债表， 分析如

下：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 本公司备考

金额 占总资产比重 金额 占总资产比重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９６

，

７２７．２５ ２０．２６％ ９６

，

４６８．７６ １３．８１％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５．３５ ０．００％

应收票据

１２

，

５０８．１２ ２．６２％ １２

，

５０８．１２ １．７９％

应收账款

７４

，

５３８．７１ １５．６２％ １３０

，

９４４．４９ １８．７５％

预付款项

１０

，

６１９．８０ ２．２２％ １１

，

８６１．１５ １．７０％

其他应收款

４

，

２７１．７３ ０．８９％ ８３７７．２４ １．２０％

存货

６０

，

７０２．５８ １２．７２％ １０５

，

２７５．９４ １５．０７％

流动资产合计

２５９

，

３６８．１９ ５４．３４％ ３６５

，

４１１．０６ ５２．３２％

非流动资产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６４１．１７ ０．０９％

长期股权投资

３２

，

３８１．４４ ６．７８％ ３２

，

３８１．４４ ４．６４％

固定资产

９９

，

３５１．６３ ２０．８１％ １７９

，

９８１．３３ ２５．７７％

在建工程

４９

，

８０９．８８ １０．４４％ ５６

，

８０１．００ ８．１３％

无形资产

２５

，

７２７．４７ ５．３９％ ４２

，

４８５．１６ ６．０８％

开发支出

４９９．０３ ０．１０％ ６

，

４７６．２２ ０．９３％

商誉

５

，

８５２．７８ １．２３％ ５

，

８５２．７８ ０．８４％

长期待摊费用

４７７．５３ ０．１０％ ４７７．５３ ０．０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

，

８６２．７２ ０．８１％ ６

，

５９１．６８ ０．９４％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１

，

２７９．１８ ０．１８％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１７

，

９６２．４７ ４５．６６％ ３３２

，

９６７．４８ ４７．６８％

资产总计

４７７

，

３３０．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６９８

，

４０８．５４ １００．００％

由上表数据可知，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次重组完成后卧龙电气的资产总额相比重组前增加了

２２１

，

０７７．８８

万元，增长幅度为

４６．３２％

，资产规模大幅提升。

从资产结构来看，重组后卧龙电气相比重组前主要资产项目变动如下：

１

、货币资金占比下降了

６．４５％

，主要是由于本次交易中香港卧龙

１５％

的股权需要以货币资金的方式

支付，金额为

３１

，

３３６．８３

万元；

２

、应收账款、存货占比变动不大，分别较重组前增加了

３．１３％

、

２．２５％

；

３

、长期股权投资、在建工程余额变动较小，但由于重组后资产规模的扩大导致其占比有所下降，分别

较重组前减少了

２．１４％

、

２．３１％

；

４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开发支出（合计）占比有所上升，分别较重组前增加了

４．９６％

、

０．６９％

，主要是

因为香港卧龙旗下的

ＡＴＢ

驱动股份拥有大量的房屋及建筑物、先进生产设备、专有技术、专利权、商标权、

以及研发项目支出等。

总体来看，重组后的卧龙电气将拥有

ＡＴＢ

驱动股份先进的生产装备，同时取得其多年积累的各项技

术与专利，有助于卧龙电气迅速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丰富产品结构，快速进入全球高端电机市场。

（二） 交易前后负债构成比较分析

根据立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１００５８

号《审计报告》以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１０１８６

号《审

计报告及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负债构成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 本公司备考

金额 占总负债比重 金额 占总负债比重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６３

，

３４２．０４ ３１．９２ ８３

，

５７４．９１ ２４．３３

应付票据

８

，

６６１．４４ ４．３６ ８

，

６６１．４４ ２．５２

应付账款

５３

，

０６０．５４ ２６．７４ ７８

，

５９８．３７ ２２．８８

预收款项

１２

，

６２６．２１ ６．３６ １５

，

５３９．１４ ４．５２

应付职工薪酬

２

，

５２６．１３ １．２７ ８

，

４３１．３０ ２．４５

应交税费

－１

，

９２６．０８ －０．９７ ２

，

２８６．８３ ０．６７

其他应付款

４

，

１２０．２６ ２．０８ １０

，

４０８．７７ ３．０３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１

，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０ １

，

７３４．９７ ０．５１

其他流动负债

５２

，

５３７．６７ ２６．４７ ５２

，

５３７．６７ １５

，

３０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９５

，

９４８．２０ ９８．７４ ２６１

，

７７３．４１ ７６．２１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２

，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６ ２７

，

１１６．６１ ７．９０

长期应付款

－ － ４４

，

８１３．９０ １３．０５

预计负债

－ － ９０９．０３ ０．２６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７

，

９４６．５５ ２．３１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９３５．２７ ０．２７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２

，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６ ８１

，

７２１．３５ ２３．７９

负债合计

１９８

，

４４８．２０ １００ ３４３

，

４９４．７６ １００

由上表数据可知，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次重组完成后卧龙电气的负债总额相比重组前增加了

１４５

，

０４６．５６

万元，增长幅度为

７３．０９％

。

与本次交易前相比，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负债构成中，流动负债占比下降，非流动负债占比上升，

主要是由于香港卧龙的非流动负债余额较大， 主要包括

２７

，

１１６．６１

万元的长期借款和

４４

，

８１３．９０

的长期应

付款，其中长期借款主要是用于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长期应付款包括退休福利、长期服务奖励、应付融资

租赁款。

（三）资产负债分析

１

、偿债能力分析

本次交易前后本公司偿债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 本公司备考

流动比率

１．３２ １．４０

速动比率

１．０１ ０．９９

资产负债率

（

合并财务报表

）

４１．５７％ ４９．１８％

注：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

ａ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

ｂ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

／

流动负债

（

ｃ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次重组完成前后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基本持平；本次交易完成后资产负

债率有所上升，主要是由于注入资产的资产负债率高于本次交易完成前本公司的水平。

２

、资产运营效率

根据立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１００５８

号《审计报告》以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１０１８６

号《审

计报告及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的资产运营效率指标比较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本公司 本公司备考

存货

／

营业成本

２９．９７％ ２５．１８％

应收账款

／

营业收入

２９．７３％ ２５．００％

总资产

／

营业收入

１９０．３８％ １３３．３６％

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末存货占

２０１２

年营业成本比例、

２０１２

年末应收账款占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

比例、

２０１２

年末总资产占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比例均有所下降，表明资产运营效率将有所提高。

二、盈利能力分析

（一）交易前后盈利规模比较

根据立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１００５８

号《审计报告》以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１０１８６

号《审

计报告及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的收入及利润情况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本公司 本公司备考 增加金额 增长幅度

营业收入

２５０

，

７２０．４６ ５２３

，

７０１．７９ ２７２

，

９８１．３３ １０８．８８％

营业成本

２０２

，

５６０．９８ ４１８

，

１３３．９５ ２１５

，

５７２．９７ １０６．４２％

营业利润

７

，

１１８．６２ １５

，

３０１．７１ ８

，

１８３．０８ １１４．９５％

利润总额

１５

，

１２９．４１ ３０

，

５５９．４７ １５

，

４３０．０６ １０１．９９％

净利润

１３

，

５６３．８６ ２８

，

９８４．３０ １５

，

４２０．４４ １１３．６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１

，

７５１．１１ ２３

，

４４０．４５ １１

，

６８９．３４ ９９．４７％

从上表可知，本次交易将显著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

（二）交易前后盈利能力比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本公司 本公司备考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４．６０％ ７．１７％

销售毛利率

１９．２１％ ２０．１６％

销售净利率

５．４１％ ５．５３％

注：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

ａ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本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

ｂ

）销售毛利率

＝

（本年营业收入

－

本年营业成本）

／

本年营业收入

（

ｃ

）销售净利率

＝

本年净利润

／

本年营业收入

从上表可知，本次重组后，备考卧龙电气

２０１２

年度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较本次重组前显著提高；销

售毛利率与销售净利率基本维持不变。

（三）交易前后每股收益比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本公司 本公司备考

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７ ０．２１

从上表可知，本次重组后，备考卧龙电气

２０１２

年度全面摊薄每股收益较本次重组前有所增厚。

（四）上市公司未来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直接持有香港卧龙

１００％

股权，并通过香港卧龙间接持有

ＡＴＢ

驱动股份

９８．９２６％

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卧龙电气的主营业务仍为各类电机及其控制装置、变压器、蓄电池等的设计、生产

及销售。 本次交易将有助于公司产品线的扩充，并促进业务和产品的水平提升，从而加速产业升级。 在产

品技术方面，除卧龙电气原有产品结构外，公司将采用

ＡＴＢ

驱动股份全球领先的新技术，进一步拓展高端

产品市场。 同时，借助

ＡＴＢ

驱动股份国际化的销售渠道进一步扩展国际市场，加速本公司国际化的步伐。

通过本次交易，卧龙电气将在行业内更具有竞争优势，从而进一步提升持续盈利能力。

根据经立信审核的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备考盈利预测报告，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将达到

３２

，

６１６．５６

万元。 香港卧龙持有的

ＡＴＢ

驱动股份作为与

ＡＢＢ

、西门子齐名的欧洲三大电机生产商之

一，拥有行业领先技术研发能力，在中高端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整体盈利水

平将有望较大幅度提升。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

公司的长远发展。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开国

住所

：

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传真

：

０２１－６３４１１０６１

项目联系人

：

臧黎明

、

孙迎辰

、

王中华

、

刘汶堃

、

桂一帆

、

王冀

资本市场部联系人

：

汪烽

、

周伟铭

、

靳春梅

资本市场部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６８７

资本市场部传真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４９０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４９６

（二）律师事务所

机构名称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

：

王玲

住所

：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７

号财富中心

Ａ

座

４０

层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１－５６７１８０２８ ５６７１８０１８

传真

：

０５７１－５６７１８００８

经办律师

：

张兴中

、

焦福刚

、

黄任重

（三）会计师事务所

机构名称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法定代表人

：

朱建弟

住所

：

上海南京东路

６１

号新黄浦金融大厦四楼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３３９１１６６

传真

：

０２１－６３３９２５５８

注册会计师

：

康跃华

、

程进

（四）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

：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孙月焕

住所

：

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九层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８８１８１８

传真

：

０１０－６５８８２６５１

注册资产评估师

：

高文忠

、

张维军

、

徐敏

七、备查文件及备查地点

（一）备查文件目录

１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２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卧龙电气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涉及

新股发行过程合规性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３

、海通证券出具的关于本次重组实施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４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５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Ａ

股前

１０

名股东名册查询证明；

６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７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地点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虞市人民西路

１８０１

号

联系人：王海龙、丁家丰

电话：

０５７５－８２１７６６２９

特此公告。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３．６．３０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９５９

，

１１９．３２ ９７９

，

００８．７２ ９４３

，

７６２．２８

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

２１０

，

９３６．２７ ２０２

，

３４９．２６ １８０

，

８２３．７３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５８

，

９６９．９１ ３００

，

２６９．５７ ２８０

，

６５３．１２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１３

，

４９８．６８ ３３

，

８３２．７０ ４４

，

７９７．１３

二、交易标的预估值情况

（一）本次预估方法的选择

评估机构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值进行预估。 其中在成本法估值的过程中，对采矿权部分的估值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２００８

）的规定采用了折现现金流量法。由于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评估工作尚未

完成，最终评估方法的选择、相关评估参数的选取将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中详细披露。

（二）预估结果及预估增值的原因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本次拟收购的标的资产的预估值约

２８．３６

亿元人民币，其

中按照持股比例计算的矿权预估值约为

１５．０８

亿元。 本次拟收购标的资产的预估值较国投煤炭公司合并

报表账面值增值

４０．０６％

，主要是由于相关资产初始取得成本较低所致。 本预案中标的资产相关数据尚为

预估数据，与最终评估的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差异，特提醒投资者注意。

三、交易标的其他说明

（一）土地和房产情况

１

、国投煤炭公司

国投煤炭公司的办公场所均系租赁，其名下无自有土地使用权及房产。

２

、国投大同

国投大同的自有土地使用权如下：

序号 土地使用权证号 座落 用途

使用权

类型

面积

（

平方米

）

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

１

同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００３３７

号

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

上窝寨村北

工业用地 出让

１４８

，

５５６．７１３ ２０５８．１２．３０

２

同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００３３８

号

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

上窝寨村北

工业用地 出让

６２

，

６６２．６３６ ２０５８．１２．３０

国投大同的自有房屋如下：

序号 房产证编号 房屋坐落 用途 面积

（

平方米

）

１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４８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３７

号 工业厂房

３１５．２５

２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４７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３６

号 工业厂房

４２８．８０

３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４６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３２

号 工业厂房

１６１３．２２

４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４５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３５

号 工业厂房

４３４．７８

５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４４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３４

号 工业厂房

９２４．８７

６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４３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３３

号 工业厂房

１６１３．２２

７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４２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３１

号 工业厂房

６５８４．１２

８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４１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３０

号 工业厂房

３４２０．５０

９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４０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２９

号 工业厂房

１３１３．７５

１０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３９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２８

号 工业厂房

２２．６８

１１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３８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２７

号 工业厂房

５４７．１３

１２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３７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２６

号 工业厂房

６２．５

１３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３６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２５

号 工业厂房

３８７４．７６

１４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３５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２４

号 工业厂房

３６

１５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３４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２３

号 工业厂房

３４．９６

１６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３３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２２

号 工业厂房

１７．０５

１７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３２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２１

号 工业厂房

２２０．９８

１８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３１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２０

号 工业厂房

４２２．７５

１９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３０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１９

号 工业厂房

２７２．６５

２０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２９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１８

号 工业厂房

４４５．８８

２１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２８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１７

号 工业厂房

４１９３．２５

２２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２７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１６

号 工业厂房

８７２．５１

２３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２６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１５

号 工业厂房

３３３．１２

２４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２５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１４

号 工业厂房

３３３．１２

２５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２４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１３

号 工业厂房

１０．２４

２６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２３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１２

号 工业厂房

７０．７６

２７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２２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１１

号 工业厂房

４４４

２８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２１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１０

号 工业厂房

８５．３３

２９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２０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９

号 工业厂房

１０７５．３３

３０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１９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８

号 工业厂房

１４３．５

３１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１８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７

号 工业厂房

９３．７５

３２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１７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６

号 工业厂房

１３３．０３

３３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１６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５

号 工业厂房

８７４．７

３４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１５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４

号 工业厂房

６８．６８

３５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１４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３

号 工业厂房

６５２．５７

３６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１３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２

号 工业厂房

３４．９６

３７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１２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主井区

１

号 工业厂房

１７．０５

３８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１１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副井区

９

号 工业厂房

５５．９３

３９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１０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副井区

８

号 工业厂房

９

４０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０９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副井区

７

号 工业厂房

９０．４

４１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０８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副井区

６

号 工业厂房

９

４２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０７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副井区

５

号 工业厂房

６３．９１

４３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０６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副井区

４

号 工业厂房

２２０．９８

４４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０５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副井区

３

号 工业厂房

１４９．５

４５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０４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副井区

２

号 工业厂房

２８５．１５

４６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０２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副井区

１

号 工业厂房

１８８．９８

４７

同房权证市字第南郊区

０００００３

号 南郊区口泉乡上窝寨村北转载楼 工业厂房

２２１．５６

３

、国投昔阳

国投昔阳的自有土地使用权如下：

序号 土地使用权证号 座落 用途

使用权

类型

面积

（

平方米

）

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

１

昔国用

（

２０１２

）

第

２９

号 乐平镇安平村 工业用地 出让

１６８

，

５９０ ２０６２．７．１９

２

昔国用

（

２００７

）

第

０３５

号

昔阳县大寨镇白

羊岭村

工业用地 出让

３３

，

９０１．５ ２０５３．１２．５

３

昔国用

（

２００７

）

第

０３４

号

昔阳县大寨镇白

羊岭村

工业用地 出让

３８

，

７３９ ２０５３．１２．５

４

昔国用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０

号

县

２０７

国道东

、

留

庄村北

其 他 商 服

用地

出让

４

，

９７３．３ ２０５０．１．１０

５

昔国用

（

２０１３

）

第

３

号

昔阳县

２０７

国道

东

、

留庄村北

住宅用地 出让

６４

，

０２８ ２０８３．１．３

６

昔国用

（

２０１３

）

第

０１９

号

晋中市昔阳县乐

平镇巴州村

工矿 出让

１５４

，

１０５ ２０６３．４．１１

７

昔国用

（

２０１３

）

第

０１８

号

晋中市昔阳县乐

平镇巴州村

工矿 出让

２６８

，

９８９ ２０６３．４．１１

８

昔国用

（

２００７

）

第

５４

号

昔阳县乐平镇钟

村

工 矿 仓 储

用地

划拨

３８

，

０５４．７ ＿

９

昔国用

（

２００７

）

第

５３

号

昔阳县乐平镇钟

村

工 矿 仓 储

用地

划拨

２３

，

７９４．３ ＿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以上第

８

、第

９

宗划拨土地的使用权人仍被登记为“昔阳县黄岩汇煤矿”，公司目前

正在进行相关的权属完善手续，办理所需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存在土地使用权证办理风险。如果

因该等土地未及时完成相关权属证明登记手续，给公司造成实际经济损失，国投公司承诺将给予全额补

偿。

国投昔阳自有的房屋如下：

序号 房产证编号 房屋坐落 用途 面积

（

平方米

）

１

房证

（

１９８６

）

第

１１６

号 新建路 行政办公用房及职工家属宿舍

５

，

０１８．２２

２

房证

（

１９８６

）

第

１１７

号 昔和公路 生产区办公用房及仓库

、

机修车间等

４

，

１０４．０１

３

晋房权证井字第

Ｓ２０１１１３３７８

号

双塔寺街

３８

号

１

幢

Ｂ

座

７

层

０７０１

号

住宅

１５１．１７

４

晋房权证井字第

Ｓ２０１１１３３７

号

双塔寺街

３８

号

１

幢

Ｂ

座

７

层

０７０３

号

住宅

１９７．７４

上述第

１

、第

２

处房屋的所有权人仍被登记为“昔阳县黄岩汇煤矿”，公司目前正在进行相关的权属完

善手续，办理所需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存在房屋所有权证办理风险。如果因该等房屋未及时完成

相关权属证明登记手续，给公司造成实际经济损失，国投公司承诺将给予全额补偿。

４

、郑州能源

郑州能源的自有土地使用权如下：

序号 土地使用权证号 座落 用途 使用权类型 面积

（

平方米

）

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

１

登 国 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００２７

号

登封市崇高 路 东

段

２

号

城镇住宅用

地

出让

６００９．６８ ２０６８．１０．２３

２

登 国 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００２８

号

登封市崇高 路 东

段

２

号

城镇住宅用

地

出让

４

，

５５５．２１ ２０６８．１０．２３

３

登 国 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００２９

号

登封市崇高 路 东

段

２

号

城镇住宅用

地

出让

１１

，

２３９．４１ ２０６８．１０．２３

４

登 国 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０００２５

号

登封市徐庄乡高

坡村

工业用地 出让

３１

，

０８０ ２０４８．７．８

５

登 国 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０００２６

号

登封市徐庄乡高

坡村

工业用地 出让

２７

，

１８３．６２ ２０４８．７．８

６

郑 国 用

（

２００３

）

第

ＪＳ２０１３５

号

金水路东段新鑫

花园

６

号楼

３

层

Ｄ

座

住宅用地 出让

２６．９１ ２０６５．７．１０

郑州能源自有的房屋如下：

序号 房产证编号 房屋坐落 用途 面积

（

平方米

）

１

登房权证字第

０６０１０２２４２９

号

登封市崇高路东段北侧 成套住宅

４

，

５８４．６７

２

登房权证字第

０６０１０２２４３０

号

登封市崇高路东段北侧 成套住宅

５

，

７０５．００

３

登房权证字第

０２０１０１８３３０

号

登封市崇高路东段北侧 成套住宅

４７０．５９

４

登房权证字第

０２０１０１８０２０

号

登封市崇高路东段北侧 其他

２２２．０４

５

登房权证字第

０２０１０１８０１９

号

登封市崇高路东段北侧 办公

１

，

３０６．５７

６

登房权证字第

０２０１０１８３２８

号

登封市崇高路东段北侧 成套住宅

１９２．２０

７

登房权证字第

０２０１０１８３２９

号

登封市崇高路东段北侧 成套住宅

１５７．１３

８

郑房权证字第

０２０１００２７６１

号

金水区金水路东段新鑫花园

６

号楼

３

层

Ｄ

座

成套住宅

１１４．６３

９

登房权证字第

２０１００６７７７

号 登封市徐庄镇高坡村

２

号楼

１

、

２

层 办公

７４４．９０

１０

登房权证字第

２０１００６７７６

号 登封市徐庄镇高坡村

７

号楼

１

层

１

办公

１

，

８４１．１６

１１

登房权证字第

２０１００６７３７

号 登封市徐庄镇高坡村

２

号楼

１

层

１

办公

３０．６０

１２

登房权证字第

２０１００６７３８

号 登封市徐庄镇高坡村

１２

号楼

１

层

１

办公

２９８．９２

１３

登房权证字第

２０１００６７４１

号 登封市徐庄镇高坡村

１０

号楼

１

层

１

办公

３

，

０６０．７５

１４

登房权证字第

２０１００６７４２

号 登封市徐庄镇高坡村

９

号楼

１

层

１

办公

２３８．６２

１５

登房权证字第

２０１００６７６２

号 登封市徐庄镇高坡村

５

号楼

１

层

１

办公

１

，

１３５．９１

１６

登房权证字第

２０１００６７４３

号 登封市徐庄镇高坡村

８

号楼

１

层

１

办公

２

，

９９０．６７

１７

登房权证字第

２０１００６７５５

号 登封市徐庄镇高坡村

６

号楼

１

层

１

办公

１

，

２８１．９６

１８

登房权证字第

２０１００６７６４

号 登封市徐庄镇高坡村

３

号楼

１

层

１

办公

３

，

６４４．７５

１９

登房权证字第

２０１００６７６３

号 登封市徐庄镇高坡村

４

号楼

１

层

１

办公

２

，

９７４．０６

２０

登房权证字第

２０１００６７３９

号 登封市徐庄镇高坡村

１３

号楼

１

层

１

办公

１０６．６４

２１

登房权证字第

２０１００６７４０

号 登封市徐庄镇高坡村

１１

号楼

１

层

１

办公

３４６．９７

５

、国投新能

国投新能的自有土地使用权如下：

序号 土地使用权证号 座落 用途 使用权类型 面积

（

平方米

）

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

１

新土国用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１８

号

辛店镇许岗村许衡大

道东侧

工业 出让

１７９

，

３１６．３８７ ２０５４．１１

２

新土国用

（

２００５

）

第

２８１

号 辛店镇新密公路南侧 交通 出让

３０

，

９５３．００ ２０５５．１１

（二）交易标的矿权相关证照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国投煤炭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拥有的矿权相关证照情况如下：

持有人 证照名称 证号 核发部门 有效期限

国投大同

（

塔

山煤矿

）

采矿许可证

Ｃ１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１２１１２００５０１３２

国土资源部

２０１１．３．３１－２０４１．３．３１

煤炭生产许可证

２０１４０２１１１９７２

山西煤炭工业厅

２０１０．４．２６－２０５０．４．３０

安全生产许可证

（

晋

）

ＭＫ

安许证字

［

２０１１

］

ＧＹ００１Ｙ１Ｂ１

山西煤矿安全监察

局

２０１１．７．１９－２０１４．７．１８

国投昔阳

（

白

羊岭煤矿

）

采矿许可证

Ｃ１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１２１２２００５０５１１

山西省国土资源厅

２０１２．１１．１４－２０３２．１１．１４

煤炭生产许可证

２０１４２４２４２０２６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

２０１２．７．２－２０４７．１２．３１

安全生产许可证

（

晋

）

ＭＫ

安许证字

［

２０１２

］

ＧＹ０１８Ｙ１Ｂ１

山西煤矿安全监察

局

２０１２．１２．１９－２０１５．１２．１８

国投昔阳

（

黄

岩汇煤矿

）

采矿许可证

Ｃ１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１２１２２００５１０５９

山西省国土资源厅

２０１２．１２．１９－２０１４．１２．１９

煤炭生产许可证

２０１４２４２４１９０２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

２０１２．１２．７－２０５０．１２．３１

安全生产许可证

（

晋

）

ＭＫ

安许证字

［

２０１３

］

ＧＹ０１４Ｙ１Ｂ１

山西煤矿安全监察

局

２０１３．１．５－２０１４．１２．１９

郑州能源

（

教

学三矿

）

采矿许可证

４１０００００８２０２７４

河南省国土资源厅

２００８．１０－２０２５．９

煤炭生产许可证

２０４１０１８５００８１

河南省工业与信息

化厅

２００８．１．２４－２０２５．９．１６

安全生产许可证

（

豫

）

ＭＫ

安许证字

［

２００８

］

０１２１９９Ｙ

河南煤矿安全监察

局

２０１１．７．８－２０１４．７．７

国投新能

（

王

行庄煤矿

）

采矿许可证

Ｃ１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８１２１１１０００２０２６

国土资源部

２０１１．４．２５－２０３６．１．１０

煤炭生产许可证

２０４１０１８５００８０

河南省工业与信息

化厅

２０１２．１．９－２０１４．１２．１８

安全生产许可证

（

豫

）

ＭＫ

安许证字

［

２０１１

］

１２１９５６Ｙ

河南煤矿安全监察

局

２０１１．１２．１９－２０１４．１２．１８

（三）前十二个月内进行的重大资产出售情况

国投煤炭公司在本次内部资产重组剥离前，除本次拟注入的国投大同、国投昔阳、郑州能源、国投新

能四家公司外，还持有包括国投哈密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国投新登郑州煤业有限公司等另外

２２

家公

司的股权。但是由于该等

２２

家公司部分不从事煤炭开采业务，部分项目的权属尚需完善，部分正在考虑对

外出售，因此本次国投煤炭公司通过重组将上述

２２

家公司的股权进行了剥离。 具体情况如下：

１

、协议转让新疆国投宝地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

１１

家公司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国投煤炭公司与煤炭投资公司就下述股权转让事宜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１

）国

投煤炭公司将其持有的新疆国投宝地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

的股权以

３２

，

４１９

万元的价格（定价依据

为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值）转让与煤炭投资公司；（

２

）国投煤炭公司将其持有的新疆伊犁犁能煤炭有限

公司

６４．８６％

的股权以

１３

，

７８０

万元的价格 （定价依据为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值） 转让与煤炭投资公司；

（

３

）国投煤炭公司将其持有的国投陕西李家河矿业有限公司

４５％

的股权以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定价依据

为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值）转让与煤炭投资公司；（

４

）国投煤炭公司将其持有的国投新登郑州煤业有限

公司

５１％

的股权以

１０

，

２０９

万元的价格（定价依据为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值）转让与煤炭投资公司；（

５

）

国投煤炭公司将其持有的安徽楚源工贸有限公司

５３．５６％

的股权以

８

，

０９９

万元的价格 （定价依据为

２０１２

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值） 转让与煤炭投资公司；（

６

） 国投煤炭公司将其持有的国投新疆伊犁煤化工有限公司

８０％

的股权以

８

，

４２６

万元的价格（定价依据为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值）转让与煤炭投资公司；（

７

）国投煤

炭公司将其持有的河南新兴煤炭实业有限公司

５１％

的股权以

１３

，

４３５

万元的价格（定价依据为

２０１２

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值）转让与煤炭投资公司；（

８

）国投煤炭公司将其持有的国投新登郑州水泥有限公司

５１％

的股

权以

１９

，

８１９

万元的价格（定价依据为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值）转让与煤炭投资公司；（

９

）国投煤炭公司

将其持有的山东省滕州曹庄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５６．４％

的股权以

１１

，

１５２

万元的价格 （定价依据为

２０１２

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值）转让与煤炭投资公司；（

１０

）国投煤炭公司将其持有的国投伊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４０％

的股权以

２３

，

３４６

万元的价格（定价依据为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值）转让与煤炭投资公司；（

１１

）国投煤炭

公司将其持有的国投财务有限公司

６．６７％

的股权以

１０

，

６００

万元的价格 （定价依据为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资

产值）转让与煤炭投资公司；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上述协议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尚在办理中。

２

、无偿划转国投京闽（福建）工贸有限公司等

１１

家公司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国投公司签发《关于划转阳泉市南庄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等十一个项目股权的

通知》，批准了下列公司的无偿划转事宜：（

１

）国投煤炭公司将其持有的国投京闽（福建）工贸有限公司

５６％

的股权整体无偿划转给煤炭投资公司（划转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

）国投煤炭公司将其持有的

国投内蒙古煤炭进出口有限公司

６０％

的股权整体无偿划转给煤炭投资公司 （划转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３

） 国投煤炭公司将其持有的厦门京闽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３５．６５２％

的股权整体无偿划转给煤炭投资

公司（划转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４

）国投煤炭公司将其持有的国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

权整体无偿划转给煤炭投资公司（划转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５

）国投煤炭公司将其持有的国投晋城

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整体无偿划转给煤炭投资公司（划转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

）国投

煤炭公司将其持有的阳泉市南庄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６２％

的股权整体无偿划转给煤炭投资公司（划转

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７

） 国投煤炭公司将其持有的国投哈密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整体

无偿划转给煤炭投资公司（划转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８

）国投煤炭公司将其持有的枣庄王晁煤矿

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４％

的股权整体无偿划转给煤炭投资公司（划转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９

）国投煤炭

公司将其持有的国投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４９％

的股权整体无偿划转给煤炭投资公司（划转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１０

）国投煤炭公司将其持有的国投山西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４９％

的股权整体无偿划转给煤炭投

资公司（划转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１１

）国投煤炭公司将其持有的国投曲靖煤炭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整体无偿划转给国投公司（划转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上述无偿划转的工商变更登记尚在办理中。

除上述交易外，国投煤炭公司于本预案披露前十二个月内未进行其他重大资产收购或出售。

（四）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 国投煤炭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不存在资金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或对外担保情

况。

（五）未决诉讼或仲裁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国投煤炭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不存在重大未决诉讼。

第七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国投新集主营业务为煤炭开采、洗选。

２０１２

年度，国投新集煤炭开采洗选业务实现营业

收入

８３．３９

亿元，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９９．４０％

。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国投煤炭公司通过子公司国投大同、国

投昔阳、国投新能及郑州能源开展煤炭开采洗选业务。 本次交易后，国投新集主营业务不变，但其煤炭资

源储量、产能以及销售覆盖区域将得到明显加强及扩展。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提高重组效率。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国投新集的总资产、所有者权益、营业收入以及净利润等财务指标均将得到提升。

此外，国投新集的每股收益指标也将得到增长。

由于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目前公司只能根据现有的财务和业务

资料，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及公司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前提下，对本次交易完成后对本公

司财务数据进行了初步测算，具体数据以公司针对本次交易召开的第二次董事会审议后予以披露的审计

报告、评估报告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报告为准。

三、本次交易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国投新集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收购的均为煤炭开采、洗选业务相关资产，主要为产权清晰、储

量丰富、业绩优良的优质煤炭资产。不含产权有瑕疵的煤矿、基建矿井及正在进行资源整合或拟出售的的

煤炭资产。

本次交易是国投公司为彻底解决国投新集与国投公司之间潜在同业竞争问题的重大步骤。本次交易

完成后，国投新集作为国投公司煤炭板块的唯一上市平台与国投公司之间潜在的同业竞争风险将进一步

降低。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５

年内，国投公司将尽快完善和解决本次未注入煤炭资产的权属和瑕疵问题，并择

机将符合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煤炭资产注入国投新集。 此外，为避免在此期间内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

和利益冲突，国投公司作出如下承诺：

（

１

）保证国投公司在本次交易后仍保留的其他煤炭业务与国投新集的煤炭业务不形成实质性竞争关

系，在面临同等市场机会与条件时，国投新集拥有优先选择权。

（

２

）对于国投公司所控制的目前尚不具备条件注入上市公司的煤炭业务相关资产，国投公司承诺将

采用适时注入、转让控制权或出售等方式，逐步将国投公司控制的煤炭生产经营性优质资产全部转让至

国投新集，同时授予国投新集对国投公司出售煤炭资产的优先选购权。

（

３

）若国投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则应对国投新集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做出及时和足额的赔偿，并将严格

遵守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有关规章及公司章程等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的行使股东

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大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本次交易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交易前，国投新集日常性关联交易主要为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以及销售煤炭。其中

２０１２

年向关联

方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总金额为

５．２０

亿元，占同类交易比例为

９．２６％

，

２０１２

年向关联方销售煤炭金额为

６．８９

亿元，占同类交易比例为

８．２２％

。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国投公司为国投新集控股股东，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三）本次交易后的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初步测算，本次交易后国投新集日常性关联交易主要为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以及销售煤炭。其中

２０１２

年向关联方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总金额为

５．２２

亿元，占同类交易比例为

７．１２％

，

２０１２

年向关联方销售

煤炭金额为

７．９１

亿元，占同类交易比例为

６．９５％

。 交易后实际的关联交易情况将在审计工作完成后在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详细披露。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架构的影响

由于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中模拟测算的股权结构与最终结果可能存

有一定差异。根据标的资产评估结果测算的股权架构将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中详细披露。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国投公司持有

１

，

０９７

，

２５８

，

２９５

股国投新集

Ａ

股股票，在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

况下，根据各交易标的评估预估值测算的本次发行前后股权比例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完成前 本次交易完成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１

国投公司

１

，

０９７

，

２５８

，

２９５ ４２．３６％ １

，

６０３

，

７５４

，

２８４ ５１．７８％

２

国华能源有限公司

３９４

，

６８０

，

６００ １５．２４％ ３９４

，

６８０

，

６００ １２．７４％

３

安徽新集煤电

（

集团

）

有限公

司

３０５

，

９０９

，

９７８ １１．８１％ ３０５

，

９０９

，

９７８ ９．８８％

４

其他股东

７９２

，

６９２

，

９２７ ３０．６０％ ７９２

，

６９２

，

９２７ ２５．６０％

总股本

２

，

５９０

，

５４１

，

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０９７

，

０３７

，

７８９ １００．００％

注：上表中本次交易完成前各公司所持股份数量为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持股数量，并考虑国投新集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对股份数的影响。

国投新集向国投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国投煤炭公司

１００％

股权后， 预计国投公司将持有

１

，

６０３

，

７５４

，

２８４

股国投新集股票，股权比例约为

５１．７８％

。

在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国投新集总股本将增加至

３

，

０９７

，

０３７

，

７８９

股，其

中，社会公众股占比约为

３５．４７％

。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第八节 风险因素

一、本次交易可能取消的风险

本次交易有可能面临因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暂停、中止或取消本次交易的

风险；

６

个月内无法发出股东大会通知从而导致取消本次交易的风险；评估或盈利预测进展、资产权属证

明文件办理等问题可能导致本次交易无法按期进行的风险。

若本次交易因上述某种原因或其他原因被暂停、中止或取消，而上市公司又计划重新启动交易，则交

易定价及其他交易条件都可能较本预案中披露的交易方案发生重大变化，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尚需满足的交易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１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２

、本次交易正式方案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３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并批准豁免国投公司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４

、本次交易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

５

、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交易方案能否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与能否取得政府主管部

门的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三、交易方案可能进行调整的风险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范围尚未最终确定，本预案披露的标的资产范围仅为本次

交易的初步方案，标的资产最终范围将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中予以披露，因此本次交易方案存在

可能进行调整的风险。

四、本次交易的相关风险因素

（一）资产评估及盈利预测的风险

由于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目前公司只能根据现有的财务和业务

资料，在假设宏观环境和公司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前提下，对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财务数据进行了初

步测算，本预案所引用的预估值可能与最终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评估或审核后出具的数据存

在差异。 请投资者关注上述风险。

（二）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提升的风险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控股股东国投公司持有本公司

４２．３６％

股权。 鉴于本次注入资产为国投公司全资

子公司国投煤炭公司，因此将单方面增加国投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权比例。国投公司可以通过董事会、股

东大会对本公司的人事任免、经营决策、股利分配等事项施加重大影响，国投的利益可能与其他股东的利

益不一致，因此存在大股东控制风险。

（三）煤炭价格波动风险

２０１２

年以来，我国煤炭价格持续下跌，秦皇岛港

５５００

大卡动力煤平仓价已从

２０１２

年初的约

８００

元

／

吨下

降至约

５６０

元

／

吨。国投新集及本次注入标的公司均从事动力煤开采及销售业务，收入及利润水平受煤炭价

格波动影响较大。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国投新集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约为

９

，

３２９．７３

万元，较

２０１２

年同期下降

８２．５９％

。 若煤炭价格继续下滑，将会对国投新集及本次注入标的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四）安全生产风险

国投新集及本次注入标的公司均主要从事煤炭采选业务，煤炭开采过程中存在着发生水、火、瓦斯、

煤尘、顶板等多种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对井下生产构成了安全隐患。 尽管公司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严

格防范，使整个生产过程都处于安全管理状态，发生安全性事故的可能性较小，但不排除因自然灾害或操

作不当，导致事故发生的可能，从而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

五、其他风险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国投昔阳、郑州能源两家公司的矿山矿产资源储量已经分别完成在当地国土资

源厅及信息和工业化厅的备案，后续的相关工作目前正在办理中。

第九节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一、严格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 《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本次交易过程中，公司将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相关

信息，保护公司股东及公众投资者的知情权。

二、严格执行关联交易批准程序

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构成关联交易，本公司将在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提

请关联方回避表决相关议案。 公司聘请具有专业资格的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估

机构等中介机构，对本次交易方案及全过程进行监督并出具专业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确保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公平、合理，不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三、股份锁定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国投公司承诺：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完成股份登记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上述股份锁定期满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盈利预测及补偿安排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如为本次交易之目的进行评估时，如资产评估机构采取收益现值法、假设开发法等基于未来收益预

期的估值方法对目标资产进行评估，并作为确定目标资产交易价格的参考依据的，国投公司承诺，目标公

司自本次交易的交割日所在年度起的

３

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利润不低于资产评估报告中列明的目标公司的

预测利润。

如目标公司在自交割日所在年度起的

３

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利润低于资产评估报告中列明的目标公司

的预测利润，国投公司承诺，将依照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证券交易所规则对国投新集进行补偿。就盈利预测

补偿的具体事宜，双方将另行签订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第十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独立财务顾问瑞银证券经审核本次交易预案，国投新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符合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本次重组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及盈利能力有所增

强，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鉴于上市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

本次交易方案，届时瑞银证券将根据《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业务准则，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出

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二、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查阅和审议了公司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相

关资料，并与公司董事会其他董事及管理层和控股股东相关人员进行了探讨，基于对公司本次交易的独

立判断，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事先提交独立董事审阅。经认

真审议，独立董事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２

、本次交易议案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可操作性，无重大法律政策障

碍。

３

、本次拟购买的资产价格将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具有独立性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经有权国有

资产主管部门核准或备案的评估报告之评估结果为准，经公司股东大会确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４

、本次发行新股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规定，定价公平合理。

５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象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根据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６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获得标的资产，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持续

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增强抗风险能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７

、本预案以及拟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预案具备可操作性。 同意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事项的总体

安排。

８

、待本次交易的相关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完成后，公司就本次交易事项的相关内容再次

召集召开董事会会议进行审议时，独立董事将就相关事项再次发表意见。

９

、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三、自查基本情况

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３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一号信息披露业务办理流程》的要求，本公司

对本次交易相关方及其有关人员在公司股票连续停牌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认真地进行

了自查，自查范围具体包括：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公司聘请的专业机构及其他知悉本次重大资产交易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以及上述相关人员

的直系亲属。

根据各相关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查询结果，相

关自查范围内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１

、国投新集、国投新集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买卖国投新集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参与本次资产重组的国投新集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国投新集股票停牌日前六个月内无

交易国投新集流通股的行为。

２

、国投公司、国投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买卖国投新集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参与本次资产重组的国投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国投新集股票停牌日前六个月内无

交易国投新集流通股的行为。

３

、国投煤炭公司、国投煤炭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买卖国投新集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参与本次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国投新集股票停牌日前六个月内无

交易国投新集流通股的行为。

４

、 参与本次资产重组的中介机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在自查期间内买卖国投新集股票情

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参与本次资产重组的中介机构内幕信息知情自然人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国投新集股票停牌日前六个月

内无交易国投新集流通股的行为。

本次交易独立财务顾问瑞银证券自营账户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买入

５００

股国投新集股票， 成交价格为

１０．０７

元

／

股。 瑞银证券已出具相关说明， 买入国投新集股票的部门相关成员并未参与相关决策及具体事

宜，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国投新集股票的情形；上述股票买卖行为，是在并未获知本次交

易内幕信息的情况下，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本次交易无任何关联。

第十一节 声明和承诺

一、 本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承诺保证本《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预案》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本预案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中涉及的相关数

据尚未经过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相关证券服务机构的审计和评估。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相关数据

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二、 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承诺

国投公司作为本次交易中国投新集的交易对方，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

规定》等相关规定，就国投公司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提供的所有相关信息，承诺声明如下：

在参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程中所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资料均完整、真实、可靠，有关副本材料

或者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皆真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相符；保证所提供的材料和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资料和信息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２２

日

(

上接

A27

版）


